
秦簡中的五行說與海內音說

饒宗頤

一、 Ã-1-r與乏合局

五行識的起源，至今學者尚未有定論。@戰國楚自書凹隅繪有四時之木，在自書上

寫著“青木、赤木、黃木、自木、墨木之精"，而黃木沒有繪上。有人據此認為只有五

色與五木之名，但沒有明文把它與水火木金土聯繫起來，故謂這時五行說尚未成立。

〈管 f) 的 {Ý}l官篇〉與〈五行篇) .其寫作年代尚難確定。有的學者乾脆把五行真看

作漢人的學說。( {丈史〉第十四期趙光賢: {新五行說商榷} )要到蓋仲舒的〈春秋

繁露〉中講五行，第五，-八為〈五行相生) .五十九為〈五行相勝) .此時，才有具體

可靠的資料。

按雲夢秦簡〈日書〉甲、乙篇已有五行相勝、相生的記載，是研究五行說極重要的

材料，茲摘錄於下:

甲 z. 

亥 于 金勝木 〔甲乙木木勝土 J (補)

j 月 十一月 火勝金 丙丁火火勝金

戌 卯 寅 丑 水勝火 戊己土土勝水

九月 一月 正月 十-月 士勝水 庚辛金金勝木

辰 巳 午 木勝士 主癸水水勝火

三月 四月 五月 東方木 丑巳金金勝木

商 申 未 南方火 未云口口口勝土

八月 七月 六月 西方金 辰申子水，水勝火

北方水

中央土

(原簡 813 反一-804反) (原簡 974一一982 ) 

〈墨經〉五行章云:

經五行毋常勝，請在宜。

說 五:合水、士、火。火離然。火諜金，火多也。金靡誤，金多也。合之府水，木

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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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向來解釋意見殊不一致。“毋常勝"一句，梁任公以為“生魁說出於鄒衍以後，

c主子〉時無有。" (孫子﹒虛實篇〉“故五行無常勝"即引此經之丈。欒調甫另引

(早于﹒貴義篇〉五色龍一段以證墨子時當有五行生起誦。(詳欒氏著(墨子研究論文

集) )。

考臨I斤出士的〈孫輯兵法} (地接篇〉載有“五地之勝，五草之勝，五壤之勝。"

其在壤之勝云:

青(木)勝賈(土) ，黃(主)勝黑(水) ，黑(水)勝赤(火) ，赤(火)勝

自(金) ，自(金)勝青(木)。

以顏色代表五行，這和秦簡所云: “木勝士、士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相

勝完全一樣。(墨子﹒貴義篇) : 

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

丙丁殺赤龍於南方;

庚辛殺自龍於西方;

主癸殺黑龍於北方。

合以秦簡甲乙木、丙丁火、庚辛金、主癸水，義亦無異。(准南枕中書〉有〈墨子五行

變化記〉五卷，葛洪〈抱朴子﹒遐覽篇〉所列書名有〈墨子枕中五行記) ，可見此書

漠、晉時尚流傳於世。(墨于〉談五行相勝，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龐樸還說〈墨經〉

不說五行毋相勝，而說五行毋常勝值得注，章。他忍為常勝和相勝誦義有出入 ， 1b1.乎對

生魁說仍不相f言，但從上列〈地碟篇〉和〈日書〉紀錄，分明指相勝，毫無疑問。)

秦簡〈日書〉乙本〈夢〉下云:

甲乙，夢被黑裘衣冠，喜。人水中及谷，得也。

丙丁，夢被口，喜也。木，金得也。

戊己，夢黑，吉;得，喜也。

庚辛，夢菁、黑，喜也;木、水得也。

圭癸，夢日(按日字當作“白" ) ，喜也，金得也。

(簡 1084一一←1088 ) 

按黑為水，甲乙木，夢見黑，黑亦為水，水生木，故為得。庚辛為金，夢背黑為喜者，

木水相得，因火生木故也。主英為水，夢自有喜者，自即金，金生水，故有得。

〈墨經〉已有“五行毋常勝"之言，當為五行識之濫觴。在上學〈臼書〉兩則，一

為五行相!嚼，見於〈日書〉甲本，文字本身非常清楚。見於〈日書〉乙本占夢，以顏色

代表五行，則為五行相生說。

〈臼書〉甲本的乙{喔，上有許多缺丈，在“丙丁火"之前一簡斷去下半，應補“甲

乙木，木勝士"，然後十干續齊備。下面三條，從“民申于水水勝火..旬，知是五行三

合，可推知前後有缺字漏旬，其“未玄..一條缺字，亦可補齊，應如下文:

丑巳〔商〕金，金勝木。

未支〔卯木，木〕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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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中子水

〔戌寅午火

，水勝火。

火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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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後來五行家所謂三台局。其說以生、旺、墓三者合局。申子辰合水局，豆豆卯未合木

局，寅午戌合火局，巳商丑合金局。以為水生於申、旺於子、墓於辰，故申、于，辰合

成水局。木生於玄，旺於卯，墓於末，故合成木局。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故合

成火局。金生於巳，旺於菌，墓於丑，故合成金局。這是後人的理論。秦簡的三合，卸

沒有生、旺、基三階段的明文。而以金、木、水、火代表墓的丑、未、辰、戌居前，代

表生的五行居中，代表旺的列後。雖然有點不同，但五行三合局的配合，在先秦時代已

正式形成，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 絢奇與禹須央

〈日書〉有〈禹領奧)，其法即納音所自出，原文見附園一。(參閱原簡799皮一一

795反)

月 e禹須與在“安Ij家"項目之下只有一行，文云:

禹須與: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三喜;

甲、乙、主、癸、丙、丁， 日中行有五喜;

賢、辛、戊、己、苦、樂，舖時行有七喜;

奎、癸、庚、辛、甲、乙，夕行有九喜。

(原簡 864 ) 

與前條比較，減少“三喜"屬火一行，且只記千名而略去地吏，乃為簡省之例。僅以六

天千計之。
須奧是“立成"的意思。@名曰“禹須與"，當是日者借禹之名以增申其說。這是一

份編定的日辰干友表，可以一檢即得。這些日辰不是隨便寫上去，而是經過有系統整理

後的結果，把得到的干友日子列舉出來的。

這是納音的結果。納昔的手續，是揖六十甲子，按照六甲的次序，配合十二律、五

行之五昔而成。

先區別陽律陰呂二組，分為二圈。一陽生於子，起於甲子之仲，陰生於午，起於

甲午之仲;由于、午以推陽與陰之律 陽律起於甲于而終英主主 陰律起甲午而終癸已。

以五音十三律，納快六十甲子，起於甲子、乙丑，則子為黃鐘，丑為大呂，自此隔八相

生而為主申、癸圈，由下再隔八而為庚辰、辛己，終於丁玄。再下為戊子、己丑，乃入

於火行的範圈。

甲于與乙丑相配而下生主申，昔人作出譬喻說好像是律娶妻而生子，即以乙丑為妻

而所生之子為主中，罣申叉娶英西以生廣辰，其實這即取自“隔八相生"中“生"字之

義:凡甲子至主申相隔八日(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所生之子就為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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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主申在五行屬金，故納音之五行，亦當從“金"開始。金配五音為商音，故甲子、

乙丑分別為黃鍾商，大呂商。下生之王申及要商為夷則 I脅、南呂商。再下八位下生庚辰

及辛己，則為姑洗商、仲呂商。再下八位為戊子、己丑，已入五行之火，復由黃鍾、大

呂起草，火於五音為徵，故戊手為黃鍾徵，己丑為大呂徵，以下照此顯推。

表一

(黃鍾商) (大呂商)

甲子金 乙丑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夷則商) (南呂商)

辛未 圭申金 癸商金

甲戊 乙亥丙子丁丑 戊寅 己卯

(姑洗葫) (仲呂商)

庚辰金 辛巳金 主午 癸未

甲申 乙西 丙戌 丁云

(黃鍾徵) (大呂徵)

戌 f火 己丑火 庚寅 辛卯 圭辰 癸巳

(夷則徵) (南呂徵)

甲午 乙末 丙申火 了回火 戊戌 己安

庚 f 辛丑 王寅 癸卯

(姑洗徵) (仲呂徵)

甲辰火 乙巳火 丙午 了未 戊申 己西

(黃鍾角) (大呂角)

庚戌 辛亥 主予木 癸丑木

甲寅 乙卯 丙辰 了巳 戊午 己未

(夷則角) (自呂角)

庚申木 辛菌木 主戌 癸主主

表三 (姑洗角) (仲呂角)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木 己巳木

庚午 辛未 圭申 癸茵

(黃鍾羽) (大呂羽)

甲成 乙亥 丙子水 丁丑水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圭午 癸未

(夷則羽) (南呂羽)

甲申水 乙西水 丙戌 丁孟 戊于 乙丑 庚寅 幸卯

(姑洗羽) (仲昌羽)

主辰水 要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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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 乙未 丙申 T圓 戊戌 己玄

(黃鍾宮) (大呂宮)

庚子士 辛丑士 圭寅 癸卯

(夷則宮) (南呂宮)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土 己商土

庚戌 辛亥 圭子 要丑

(姑洗宮) (仲日宮)

甲寅 乙卯 丙辰土 丁巳士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商 主戌 癸玄

以上隔八生陽之律

文隔八生陰之律，起甲午金而終於水葵巳。列之如下:

表三

(挂賓商) (林鍾商)

甲午金 乙未金 丙申 了西 戊戌 巳玄

(太簇商) (實鍾商)

庚子 辛丑 王寅金 癸卯金

甲辰 乙己 丙午 丁未 戊申 巳西

(無射商) (應鍾商)

庚戌金 辛主主金 圭子 贅丑

(挂寶徵) (林鍾徵)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火 己未火

庚申 辛茵 主戌 葵玄

(太簇徵) (夾鍾徵)

甲于 Z在 丙寅火 丁卯火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圭申 獎西

(無射徵) (應鍾徵)

甲戌火 乙亥火 丙于 丁丑 戊寅 己卯

(蛙賓角) (林鍾角)

庚辰 辛巳 "f:午木 癸未木

甲申 乙西 丙戌 丁孟 戊子 己丑

(太簇角) (夾鍾角)

庚寅木 辛卯木 圭辰 癸已

表四

(無射角) (應鍾角)

甲午 乙未 丙申 了商 戊戌木 己袁木



42 中國語文研究/第 7 期

庚子 辛丑 主寅 癸卯

(蛙賓羽) (林鍾羽)

甲辰 乙巳 丙午水 丁未水 戊申 己商

庚1克 辛主主 主子 癸丑

(太簇羽) (夾鍾羽)

甲寅!.K 乙卯水 丙畏 了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商

(無射羽) (應鍾羽)

圭戌水 癸云水

甲 f 乙丑 丙寅 丁卯 1戈辰 己巳
(挂賓宮) (林鍾宮)

庚午才 y:未士 f申 癸莒

(太簇宮) (夾鍾宮)

甲戌 乙亥 內子 了丑 )戈寅土 巴卯士 庚辰 辛巳

主午 癸未

(無射宮) (應體宮)

甲申 乙商 丙戌土 丁云土 戊于 己丑 庚寅 字卯

主辰 英巳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以 Lf衣宋朱元昇〈三易備遺〉在七，六甲隔八生律且入卦之序，除去相應卦部分，就六

，-甲 F依次隔八，得到之律及呂，區分甲子、甲午三部分以便觀覽(朱書間有誤，已為

校正)。茲!可分別其五行及所配合之五音，將其隔八之律名與日辰，依次列之如下:

金 I萄音

甲 F 實鐸商 乙丑大呂商 主申夷則商

癸gLî I Í'J呂 l為 庚辰姑況時 半巳仲呂商

以上隔八生陽之律

甲午教賓商 乙未林鍾商 圭寅太簇商

癸卯夾鍾商 )支戌無射商 辛亥應鍾商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水羽岳

丙手黃鍾羽 于丑大呂羽 甲申夷則羽

乙閏|訶 l~~羽 主辰姑說 1:1 癸巳仲呂羽

以士:隔八生陽之律

丙午牽王寶羽 丁未林鍾羽 甲寅太簇羽

乙卯夾鍾羽 圭戌無射羽 癸玄應鍾羽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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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角昔

主于黃鍾角 癸丑大呂角 庚申夷則角

辛圍南呂角 戊辰姑洗角 己巳仲呂角

以上隔八生陽之律

圭午畫畫賓角 癸未林鍾角 庚寅太簇角

辛卯夾鍾角 戊戌無射角 己玄應鍾角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火徵昔

戊于黃鍾徵 己丑大呂徵 丙申夷則徵

T回南昌徵 甲辰姑洗徵 乙巳仲呂徵

以上隔八生陽之律

戊午挂賓徵 己未林鍾徵 丙寅太簇徵

丁卯夾鍾徵 甲戌無射徵 乙亥應鍾徵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士宮昔

庚于黃鍾宮 辛丑大呂宮 戊申夷則宮

己西南呂宮 丙辰姑洗宮 丁巳仲呂宮

以上隔八生陽之律

庚午搓賓宮 辛未林鍾宮 戊寅太簇宮

己卯夾鍾宮 丙戌無射宮 丁玄應鍾宮

以上隔八生陰之律

再將〈禹須奧〉表中所列日辰，依上兩個納音表配合五行後所得某晉之日辰，與律

呂名稱，重新整理，區別陰陽，列表如下。從陰開始，起於辛玄之應鍾，而終於庚辰之

姑洗，凡加( J 號者為原表所缺而增入之律名及日辰。

金

商音

陽 辛巳 甲子 乙丑
仲呂商黃鍾商 大呂商

陰字亥 〔甲午〕 乙未
應鍾商 畫畫賓商 林鍾商

陽王申 〔癸商〕 庚辰
夷則商 南呂商 姑洗商

陰
主寅 癸卯 庚辰

太簇商 夾鍾商 無射商

水

羽音

陽 癸巳 丙子 丁丑
仲呂羽黃鍾羽 大呂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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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癸茲 丙午 丁禾
應鍾羽 事E賓羽 林鍾羽

陽乙商 甲申 主反
南昌羽 夷則羽 姑話t羽

陰 乙4月 甲寅 圭戌

夾量重羽 太簇羽 無射司司

木

角昔

陽 己已 〔主子〕 癸丑
{中呂角 〔黃鍾角〕 大呂角

(原列最末)

陰己反 至午 癸本
應鍾角 蘿蜜角 林鍾角

陽庚申 辛商 戊辰
夷則f1j I有呂角 姑洗角

陰
庚寅 于?卯 戊戌
太簇角 夾畫畫角 無射角

*-
徵首

陽
丙申 了高 甲辰

夷則徵尚昆徵 始洗徵

陰內寅 了卯 市戌

太簇徵 夾鍾徵 無射徵

陽 乙巳 〔戊f-) 己丑
f中呂徵 黃鍾徵 大呂徵

陰乙亥 I克午 己未
應鍾徵 畫畫實徵 林鍾徵

士

宮昔

陽 i紳 己商 兩辰

夷則宮 m呂宮 姑首t宮

陰
1戈賓 已卯 丙戌 了亥
太簇宮 夾縫宮 無射宮 I.l!鍾宮

陽 TE 庚于 辛丑
仲呂宮 黃鍾宮 大白宮

陰 庚午 辛未
事聖寶宮 林鍾?穹

今以秦簡〈禹氯與〉與右表此勘，只發現有些地方略有奪漏，即上表加( J 號補足之

日辰，計有:

九喜之金行甲于下應添“甲午" 癸卯 F應增“癸商"。

五萬之水行，癸、丙、丁、乙、甲、王齊全。

七喜之木行，主午上應增主 F。

三喜之火行，戊午下應舔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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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之士行，戊、己、丙、丁、庚、辛均全。

全篇只漏去要回、甲午、主子、!戈子四日，其餘皆完全符合，此納音之于支皆 rj:l隔八相

生而得，絕無有誤。如下表所示:

無射志i 夷則午，仁蛙賓午'10 姑洗 E生太族?黃鍾 F

f中呂 ι 爽鍾 J巨大呂在應鍾土豆南呂芷林鍾 JTK

這一篇〈禹須與〉出現在秦簡芝匕雖無寫明五音十二律立名，但所記干支日辰都符合五

行分配下隔八相生的律品現象。所以非常重要 特別在樂律史上有重大意義，計有下列

各熙:

@說明棄人已用 t~三律呂配五吉、五行以占出、行之休咎，

@編排中絕對以“隔八相生"為吹序，

@五行的排列是用相于之法，

@金、水、木都以建委為首，即辛亥、癸豆豆、己玄。

秦以建玄為鹿首，故起1ñ 字玄之應、鍾，正符合秦膺的實際狀況。由上可知，早期的

納音法純以五音合之五行，以與十二律相配，其中仍積分陰分陽，而五行相午之序，即

以金、水、木、火、士為次，以金水為片。

〈禹2頁奧〉以納晉所屬之日辰五行，配合每日的早、晚時刻，來占出行之休咎，並

著明昕萃的數，這些數目字應該與五行有關，茲衷列如吹:一一一

五行 口 辰 時刻 喜數 五音 忌、

金 李云一一庚辰暮(夕) 九 〔商〕 了卯不可以船行

水 癸云一一圭辰 日中 五 〔羽〕 六圭不可以船行

木 己支一一戊辰市日(舖)七 〔角〕 六庚不可以行

火 丙寅一一一己未 暮食 -. 〔徵〕

士 !戈申 辛未 早(旦) 〔宮〕

辛主主哥哥庚辰屬金。 I荷昔金，玄卯木，金勝木，故 J卯不宜船行。九與四為五行之金

數，九是成數。

要要至主民屬水，式主者，主申、主午、圭辰、圭寅、圭子、圭戌。主為水，此際

水太旺，故亦不宜船行.以涉大)11。五為土數，水必假士為用。

屬木之日辰，木為全所缸，故六庚不可行， /弋庚即庚午、廣辰、庚寅、庚于、庚

戌、庚申。庚辛為金，金勝木，故六庚皆不宜出行。

屬火之口辰，喜數三者，三與八本皆為木之數，木生火，借木數以為火，故用三之

數為喜。

日辰屬土而喜數為二者，二、七本皆為火數，土必假於火，故用火之數為宜。

凡五舌配五行相生之次序， <禹須與〉所見為:

先一一水F一木F一九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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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用五行相生法: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士，士生袋。" {日書〉明文

有“五行相勝..而無五行相生，但在占〈夢〉及〈禹三屆奧〉中所暗示立五行序吹正是

相生之序。{黃帝內經〉所見納音， “始於金，而博火，傳木，傳水，博士，陽律陰

凹，隔八相生。"其次序是:

5至一一火一一一木一一水一一一士

與《日書〉微有一不悶，而始於後，則是-樣的。

{?住 r~J 子〉六十律乏數，十一月黃鍾官自)戈于起， 十二月大呂官為癸丑， 卜月應

鍾宮要玄，九月無射宮戊戌，至於三月姑洗宮為戌辰。 i而秦〈禹須與〉則黃鍾官為庚

子，大甘當為干=丑，應鍾官為丁萃，無射宮為丙戌，姑洗吉為丙辰， lUff 南差二辰，而

納昔的原J~l相同，、准市蓋以十升為黃鍾，與〈禹費與〉之以建主主為首不同。

〈抱朴予﹒ {Ül藥篇〉云: “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晉、六屬，知人年命之所

在。......一首得之者，宮與士也;三言得之者，徵f~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 七

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葛洪所見異書甚多，其遐覽篇引書商

〈玉策記) ，當即此書。蕭吉〈五行大義〉卷」引〈樂緯): “孔子 Fl: 吹律定姓，一

言得士日宮，三丘得火日徵，元言得水H羽，七言得金日商， h言得木日角。"與葛洪

E.行之數相同。李偉:風〈乙已占〉在卡〈論五昔六屬) (第七卡三) : “五譯者 ----'"ô

宮， 之 w 徵，五再一材，七百商，九言角。"又〈五岳所主占} (第七 l' . )亦言: “宮

數一，徵數三， .~~數五，而數七，角數九。" (禹頭與〉之喜數以較各書所記五 b"" 之

數，惟羽有 fi.再，徵有三喜，其數相間，餘則頗有出入。清錢大昕作〈納哥說) ，最先

利用自洪此語以論納音， ( {潛研堂文集〉卷三)甚有見地。{樂緯〉復云: “納普

者，謂之奉命所屬之音，自[J古 1\有角徵羽也O 納音者，取其音之調，安[]姓之所屬也Q" 此

為古代納音之一種用途，所謂“吹律定姓"，以非本丈範圈，不欲涉及。關於丘行之次

序用於納 i寺、其 i話多歧，拐雄《太玄} fllJ 以火、 t、木、金、水為序，其以甲于、乙丑

為金者，謂甲、己、子、午其數九，乙、庚、丑、未其數八，甲、乙、 f、丑積數得三

十凹( 9 + 8 + 9 + 8 = 34) ，以 fi除之餘四，故為金。其它所有之數，者15用此種數法

推定之。 JI之. 'P 、申、乙、西得三卜( 9 + 7 十 8 + 6 =30 ) .以丘除之得六乏與

一為永敏，故為水，餘皆做此。@這種用積數之術來解釋納首，可以代表漢人之 A種說

法。唐李淳風論五行之數，謂“〈洪範〉水、火、金、木、土，蓋白順理。"然〈禹項

奧〉所見五行之次序實是“金水木士火"相生之序。此一資料呵以揭開秦以前納苦的真

面目。也許當日 j幸有許多納旨的理論與方法，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種。至於漢以後各家推

衍之說，茲不多及。

宋元人也喜歡談納丘，沈括、洪邁、高似孫、羅泌、陶宗儀等等，人所共知。茲舉

張行成《翼主〉一篇及清代棧曜結合卦交以論納音為例，作為附錄，以資參考。

@顧頡剛認為劉故改丘行相勝為相生，他的學生楊向空提出反對，主張五行相生說應

先於相勝誰而存在。( (繹史齋學j)jty文集〉頁 146 )聽慣樓〈五行思想和先秦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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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些新材料提供不同看法( {沈思、集〉丘 219-225 )。

@書名日{~煩。n ，自日陪志之〈武 r空i 'À! }。 按兒拙作〈雲夢秦簡日書研究} H23。

@一、/，為水， 二、 仁為火，主、八為木，凹、}L為金，五、 卡為士。

于丈所屬之數如卜表:

[13 已于午 9 

乙庚丑未 8 

丙辛寅巾 7 

丁圭卯茵 6 

1戈英辰戌 5 

巳玄 4 

附錄(一) 宋張行成〈其女〉卷五

隔八生王申，主申娶癸函，隔八生庚辰，以至於戊申娶己園，隔八付1丙辰，丙辰娶

T巴，貝IJ 復生甲子矣。自甲午以至丁玄，凡三十，亦然，故陰陽相 Fι，子午不相沿頭

也。每三十位主中，于午各二王變，而復均為五數，各得六位. -， 1:. →娶，兩兩相從，一

位而已。類聚二三lV:之數，五以去之。(五行之外三， Jj(於天于五沖氣。)視其不在之陽，村

之以法，則知納廿二之原矣。(陽娶妻，陰生.T ， T得父，數陰則從天，故九位之i卡，以

一三五七九為不變之餘數，即見五行所得之數也。)初三位得八十三，去七 l' fÎ.，所餘

者七，次二三位得八十二之杖，去八五，所餘者三，又吹」位得七卜九位，去七[Î..， 所餘者

九，艾次三位得八十，去七十五，所餘者五，末三位得八十一， f行去八五，所餘者一。

夫九九老陽之氣，中者物生之本，八卡一之數，得一極九. rfrî父當五數之中，故為土數

居中，得一以為四行之主，其iti數自東而出，隨天左行，至九而極，二三在|均為火數，五

在北為水數，七在西為金數，九在東為木數，其法先以土之甲子卡三分布，以四方屑一

而為主也。四物待土而行，重數皆附土類槳，其納音之數，從干 11民數 ， 1盟友與士同則

丘，即是其數也。五物性成氣以 11固布，土始與四f丁、均為五用，兩兩相合，所得之數，

仍以五去之，火得但於甲乙，土得三，起於丙丁，木得主、起於戊己，全得四，起

於庚辛，水得冗，起於圭贅，四時行焉， -r'二{物生焉。性 H律呂之數，是為萬物之數，聖

人用之，定律凸以{乍樂，故能調和元氣，使理陰陽，而進1萬物之宜也。各具回扣後:

十三律日娶妻生于圖月22員會，

黃鍾 1: 去?林鍾去:T? 太簇 1:L二南巴巴主;姑洗堅:土;應鍾言:4;

挂賓 2:1: Jt 呂 f;/4， 夷則?至于五夾錯 !Y叫無射凡f九中自于kf八

在十二律，亢 tf則白于青巳，巳復還二r ， 在六卡律，納音則子午各生，兩小相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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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元所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故天 A地三也。

六十律納九三同位娶妻隔八生于國

甲子乙丑全圭中癸茵 庚辰辛巳三十戊于己丑火丙申了西 甲辰乙巳三卡

主 F癸丑木庚申辛菌 戊辰己巳「丙子了丑水甲申乙園 主辰癸巳八十

庚手辛丑土戊申己商 丙辰丁巳且已站內設缸竺且這fzz

巳上係甲子所生，空了巳則反生甲子。 ZEEf是豈是主ZHT
甲午乙未有 主寅癸卯月 1 庚戌平支特Z

戊午己未干三 丙寅丁卯二十甲戌乙云空?三

主午癸末仁 庚寅辛卯天十

丙午丁末 71: 可l 寅乙卯干

庚午辛未下三 戊寅己卯主卜

戊戌己云空桓

主戌癸云空f癸
一起丙丁，皆逆幸而!頒布，

丙戌丁亥此水數也，甲子之數|吋。

巳上係甲午所生，至丁訓。復生甲午。聽主EfEZ戶:龍EZEf?

附錄(斗清我璀〈萄園日札〉卷一

乾坤卜二艾辰生納昔

III 黃鍾于位隔八旋之，而乾坤十三丈得矣。律娶妻，呂生子也。娶妻生 f有三說，

如淳謂黃鍾:牛林鐘前律娶妻，林鍾生太接為呂 'f'.T，此乾南坤北方位所 EI1定，鄭康成門

十八丈辰之所旋也。孟康謂異額為子母，如黃鍾勻三林鍾同額為夫，如:黃鍾以大且為妻，

按孟說異類為子母，雖與如說名號不同， (黃鍾陽律非呂非母。)而陰陽之旋法不異，

于:.r"，j額為夫婦，即納音之法，由此生矣。甲于乾初丈，合乙丑坤四丈，是律娶妻也。乙

丑隔八生圭申，是日生 F也。圭申屬金，是納昔屬金，始於金也。陽起甲子去日之，陰起

甲午亦如之，譜之於後。

律 娶妻 生于 律 娶妻 生子 五行所屬

甲子 乙丑 主申 甲午 乙未 主寅 金

主申 癸肖 庚辰 主寅 癸卯 庚戌 金

庚辰 辛巳 戊于 庚戌 辛亥 戊午 金戊子火
1戈午*-

戊于 己丑 丙申 戊午 己未 丙寅 火

丙申 r商 甲辰 丙寅 丁卯 甲戌 火

甲辰 乙巳 3::子 甲戌 乙孟 主午
火王E:+，f;:

主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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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子 真丑 庚申 圭午 癸未 庚寅 木

庚申 字商 戊辰 庚寅 辛卯 戊戌 木

戌畏 己巳 丙子 戊戌 己主主 丙午 木戊康水
戊戌水

兩于 丁丑 甲申 丙午 丁未 申寅 水

甲中 乙商 主辰 甲寅 乙卯 主戌 水

圭辰 英巳 庚子 圭戌 癸玄 庚午
水圭辰土

主ElI;土

庚 f 字丑 戊申 庚午 辛未 戊寅 主

戌申 己閏 丙辰 戊寅 己卯 丙戌 土

丙長 I巳 甲于 丙戌 丁玄 甲午 土甲子金
甲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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